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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编制了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募集的人民
币普通股资金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48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6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4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15,282,000.00 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人民币 62,892,452.83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52,389,547.17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全部到账，业
经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审 验 ， 并 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 出 具
XYZH/2020CDA40112 号《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验资报告》。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进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
必须严格遵守本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制度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2020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2020 年 3 月，本公司分别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瓜子
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分别与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瓜子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
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2）。

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并增加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 相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2021 年 3 月 26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攀枝花安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宁矿业”）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账户。

2021 年 4 月 13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和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南
分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相关信息本公司
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在银行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存款方式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合计 备注

四 川 安 宁 铁 钛
股份有限公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凉山分行 活期账户 6840000010120100

029722 595,270,200.00 351,694,423.89

四 川 安 宁 铁 钛
股份有限公司

四 川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瓜子坪支行 活期账户 7722010003560190

0 358,581,000.00 10,226,398.99

四 川 安 宁 铁 钛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米易县支行 活期账户 2214710104001388

0 98,538,347.17 注 1

攀 枝 花 安 宁 矿
业有限公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凉山分行 活期账户 6840000010120100

035842 71,936,287.09
注 2
注 3
注 4

合计 1,052,389,547.17 433,857,109.97

注 1： 本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
22147101040013880）用途为补充营运资金，2020 年度已使用完毕。 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同意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予以注销。 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依
法办理完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 相关信息
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泸州分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 2：本公司根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为提高使用效率、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
理 ， 本 公 司 使 用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凉 山 分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
6840000010120100029722）中的 10,000.00 万元银行存款，对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用于潘家
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其中 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10,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安宁矿业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开设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840000010120100035842）。 本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并增加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相
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注 3：本公司根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为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顺利实施，本公司使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840000010120100029722）中的 10,000.00 万元银行存款，对项目实施主体
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其中 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10,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安宁矿
业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840000010120100035842）。 本公
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相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注 4：本公司根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为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顺利实施，本公司使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840000010120100029722）中的 20,000.00 万元银行存款，对项目实施主体
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其中 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20,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安宁矿
业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840000010120100035842）。 本公
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相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238.9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8,035.4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不
适用 2020 年度： 28,920.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本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
不适用 2021 年度： 10,171.90

2022 年度： 21,731.55
2023 年 1-3 月： 7,211.7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 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钒 钛 磁 铁
矿 提 质 增
效 技 改 项
目

钒 钛 磁 铁 矿
提 质 增 效 技
改项目

35,858.10 35,858.10 16,095.73 35,858.10 35,858.10 16,095.73 -19,762.37 44.89%

2
潘 家 田 铁
矿 技 改 扩
能项目

潘 家 田 铁 矿
技 改 扩 能 项
目

59,527.02 59,527.02 42,085.87 59,527.02 59,527.02 42,085.87 -17,441.15 70.70%

3 补 充 营 运
资金

补 充 营 运 资
金 9,853.83 9,853.83 9,853.83 9,853.83 9,853.83 9,853.83 不适用

合计 105,238.95 105,238.95 68,035.43 105,238.95105,238.95 68,035.43 -37,203.52
1．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钒钛磁铁矿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的差额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钒钛磁铁矿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尚未完全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尚未投资金额，建设期募
集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度合理投入， 项目完工程度为根据实际投资金额占承诺投资金额比例进
行估算。

2．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该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滚存使用，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
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
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7 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滚存使用，授权公
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授权期内，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20,000.00 万元， 累计赎回
120,000.00 万元。

5．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募投项目“钒钛磁铁矿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潘
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 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相关信息本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余额 43,385.71 万元（包含募
集资金产生的孳息），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 105,238.95 万元的 41.23%。 未使用完毕的原因为相
关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剩余资金将按照投资项目进度继续合理投入。

6.� 其他需说明事项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议 案》，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155,520,109.30 元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自 筹 资 金
154,739,134.77 元及以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780,974.53 元， 相关信息公司已在巨潮资
讯网刊登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四川安
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及支付的发行费用的核查意见》，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的专项鉴定报告》（XYZH/2020CDA40136）。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说明事项。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 止 日

投 资 项
目 累 计
产 能 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净利润）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 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备
注序

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度

2021 年
度

2022 年
度

2023 年
1-3 月

1
钒 钛 磁 铁 矿
提 质 增 效 技
改项目

不适用

项目实施后的年均销售收入
较不实施本项目情况下增加
17,687 万元 ， 所得税后利润
增加 10,714 万元。

12,984.7
7

17,919.8
6

16,172.1
5 3,562.20 50,638.98 不适用 注

1

2
潘 家 田 铁 矿
技 改 扩 能 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实施后的年均销售收入
较不实施本项目情况下增加
32,944 万元 ， 所得税后利润
增加 10,163 万元。

19,221.6
1

34,594.2
7 4,123.93 - 57,939.81 不适用 注

2

3 补 充 营 运 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3

注 1：本项目主要用于对铁精矿的品位提升，未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因此“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列为不适用。 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完工，尽管已产
生经济效益，但承诺效益为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的情况下的效益值，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列为不适用。

注 2：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
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完工，因此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列为不适用。 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完
工，尽管已产生经济效益，但承诺效益为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的情况下的效益值，因此“是否达
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2022 年 1-6 月，“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处于募投项目技改扩能
加速建设施工阶段， 未使用技改扩能的作业平台， 技改扩能部分工程未能产生效益；2022 年
7-12 月，本公司使用“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技改扩能的作业平台，技改扩能部分工程产
生以产量差异为基础计算的效益。2023 年 1-3 月，“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处于募投项目技
改扩能加速建设施工阶段，未使用技改扩能的作业平台，技改扩能部分工程未能产生效益。

注 3：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主要为了满足公司营运资金增长需求，体现为公司资产负债率下
降，财务费用减少，净利润提高，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认购款均以货币资金支付。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中和其他

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无差异。
六、其他
无。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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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3 年 4 月 20 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监事会召开时间：2023 年 4 月 25 日。
3、监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4、监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5、监事会主持人：监事会主席田力华女士。
6、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对照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逐项论证，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规定， 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 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在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公司将在规定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包括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 其中，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
的 2 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询价结果，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为 N。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询价结果，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5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 30%，按照公司截至本预案公告日的总股本 401,000,000 股计算，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20,300,000 股（含本数），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
文件为准。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规定并
根据发行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事项以及回购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6 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上述股份限售期结束后减持按《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现行有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执行。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

同享有。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8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之

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9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0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含），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6 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720,000.00 500,000.00
合计 720,000.00 50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则
届时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票事项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截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3CDAA1F00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 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5]31 号）的相关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对
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事项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市场情况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证券监管部门、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
起止日期、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签
署相关协议或补充协议，以及其他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相关事宜；

（2）根据相关监管政策要求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
中介机构，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聘用中介机构协议、承销协议、保荐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3）根据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制作、修改、签署、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全权回复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
的反馈意见；

（4）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有关政
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注册或备案，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上市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6）如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市场条件、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的指导政策
或审核要求发生变化，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
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授权调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规
模、发行数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安排等；

（7）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根据市场和公司运营情况，在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
围内，对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在本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和
项目需要以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8）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导致本次发行计划难以实施的情形，或虽可实施但将给公
司整体利益带来重大不利影响之情形时， 可酌情决定延期或终止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计划；

（9）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
会办理其他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补充、签署与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10）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
件，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
述授权转授予董事长行使，且该等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11）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证券监管部门予以注册的决定， 则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
行实施完成之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会全体成员已对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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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3 年 4 月 20 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董事会召开时间：2023 年 4 月 25 日。
3、董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董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董事吴亚梅、刘玉强、

独立董事廖中新、李嘉岩、尹莹莹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5、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6、董事会列席人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
7、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对照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逐项论证，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规定， 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独立董事对此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 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公司将在规定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包括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 其中，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
的 2 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司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询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为 N。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询价结果，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5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 30%，按照公司截至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的总股本 401,000,000 股计算，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20,300,000 股（含本数），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同意
注册文件为准。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由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
发行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事项以及回购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6 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上述股份限售期结束后减持按《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现行有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执行。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

同享有。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8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之

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9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0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含），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6 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720,000.00 500,000.00

合计 720,000.00 50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则
届时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票事项编制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截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3CDAA1F0057）。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 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5]31 号）的相关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对
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事项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市场情况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证券监管部门、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
起止日期、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签
署相关协议或补充协议，以及其他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相关事宜；

（2）根据相关监管政策要求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
中介机构，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聘用中介机构协议、承销协议、保荐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3）根据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制作、修改、签署、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全权回复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
的反馈意见；

（4）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有关政
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注册或备案，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上市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6）如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市场条件、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的指导政策
或审核要求发生变化，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
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授权调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规
模、发行数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安排等；

（7）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根据市场和公司运营情况，在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
围内，对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在本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和
项目需要以公司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8）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导致本次发行计划难以实施的情形，或虽可实施但将给公
司整体利益带来重大不利影响之情形时， 可酌情决定延期或终止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计划；

（9）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
会办理其他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补充、签署与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10）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
件，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
述授权转授予董事长行使，且该等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11）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证券监管部门予以注册的决定， 则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
行实施完成之日。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董事会保证《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董事会全体成员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已对《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
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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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755,523,04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富龙 股票代码 3001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艳 金立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传真 021-64909369 021-64909369
电话 021-64909699 021-64909699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dfl@toffl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东富龙是一家为全球制药企业提供制药工艺、核心装备、系统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性

制药装备服务商。经过近 30 年的艰苦奋斗，已有超 10,000 台制药设备、药品制造系统服务于全
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2,000 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

基于公司产品的功能，主要业务调整并划分为四大板块，分别为生物工艺板块、制剂板块、
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板块、食品装备工程板块。

1、生物工艺板块
针对下游客户在小分子化学药物、大分子生物药物、以及细胞基因治疗药物等众多种类药

物的开发和生产中的需求， 该板块主要为客户提供满足小分子药物的化学原料药和中药提取
原料药、 大分子药物的生物原液、 以及细胞基因治疗药物的制备等应用场景中所需的各种设
备、仪器、以及耗材。 目前主要产品有合成系统、发酵系统、精干包系统、中药提取系统等；不锈
钢生物反应器、分离纯化系统、生物配液系统、冻融系统、连续灭活系统等；摇摆式反应器、一次
性反应系统、连续灌流系统、一次性细胞分选处理系统、一次性灌装系统、细胞冻存系统、一次
性反应袋、配液袋、储液袋、培养基、层析填料等。 该板块的相关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制
品、疫苗、血制品、抗生素、化学药品、诊断制剂、保健品、兽药、中药等药物制造领域。

2、制剂板块
针对下游客户的不同药品的不同剂型，该板块主要为客户提供满足注射剂剂型的制备、口

服固体制剂剂型的制备、以及最终成品药物的检查、包装等应用场景中所需的各种设备、仪器
等。目前主要产品有配液系统、冻干机及冻干系统、无菌灌装联动线（西林瓶水针、冻干粉针、粉
末分装、预灌封、玻璃安瓿、卡式瓶、口服液等产品的灌装）、无菌隔离系统、吹灌封（BFS）系统
等；固体制剂制备系统（制粒机、流化床、挤出滚圆机、物料周转系统等）；智能化检查包装系统
（灯检机、检漏机、贴标机、制托入托、装盒机、装箱机、码垛机等）

3、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板块
除了为下游客户提供满足其不同应用场景的设备、仪器以及耗材以外，东富龙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东富龙可以为客户提供符合美国 FDA、欧盟 GMP、中国 GMP、澳
大利亚 TGA、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相关法规 / 标准的合规性咨询、验证和 PQS 体系建立服
务，帮助客户实现并维持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的 GMP 合规性。 为客户提供设计（概念设计、基
本设计、详细设计）、机电安装、空调净化系统、以及制药用水系统等交钥匙工程。 为客户提供
MES、WMS、QMS、LIMS、SCADA 等各类信息化系统软件，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4、食品工程板块
公司以控股子公司上海承欢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为平台，从事综合性食品装备及工程服务，

为果蔬深加工产品、乳制品、饮料、酒饮类产品、生物发酵类产品、农牧产品、保健品、调味品、食
品添加剂等领域提供包括工艺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安装、培训服务在内的装备
及交钥匙工程服务。主要产品有打浆机、榨汁机、大型无菌储罐、全自动发酵罐、全自动 UHT 杀
菌机、多功能套管式杀菌机、全自动微生物发酵系统、全自动米酒机、蒸馏釜、BIB 无菌灌装系
统、全自动 CIP 系统、全自动卸垛机、码垛机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3,376,964,068.56 9,740,052,788.79 37.34% 6,579,819,26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42,561,668.87 4,322,041,003.45 72.20% 3,603,465,585.19

2022 年 2021 年 本 年 比 上 年 增
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5,469,426,362.12 4,192,421,107.34 30.46% 2,707,688,16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6,569,056.67 827,775,241.28 2.27% 463,493,69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9,637,355.00 760,211,408.75 2.56% 395,939,28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153,989.39 1,368,930,358.32 -81.95% 1,115,814,53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32 1.52%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3 1.30 2.31% 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1% 21.32% -3.21% 13.79%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37,346,728.25 1,189,596,449.65 1,390,085,558.04 1,652,397,6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62,634.61 191,188,832.34 201,813,557.61 242,104,0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798,763.79 173,488,037.69 195,072,420.48 213,278,13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688,330.83 104,210,857.38 166,033,738.13 143,597,724.7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3,3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307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郑效东 境内自然人 40.79% 259,189,008 194,391,756

郑可青 境内自然人 19.78% 125,667,4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5% 9,185,5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 健
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1% 8,327,975

郑效友 境内自然人 1.13% 7,162,392 5,371,79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 信托
计划

其他 0.84% 5,337,82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其他 0.78% 4,950,387

中 信 证 券 信 养 天 顺 股 票 型 养 老 金 产
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5% 4,1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产
品 其他 0.47% 3,000,000

余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4% 2,77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郑效东先生与郑可青女士为父女关系 ，系一致行动人 ；郑效东先生与郑
效友先生为兄弟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坚守“专业技术服务于生物医药”的使命，围绕“系统化、国际化、数智化”的

发展战略，为全球客户提供具有前瞻性及竞争力的生物工艺、制剂、工程整体解决方案、食品工
程等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持续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以及国际化战略， 通过引进行业内高端人
才，建立研发、中试放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平台，研发投入不断加强，产品规模逐渐扩大。报告期
公司实现总体营业收入 54.6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47 亿元，同比增长 2.27%。 影响净利润的原因主要如下：1、原材料价格上涨 （尤其是海外
进口的部件）；2、公司在研发、管理、销售、制造、服务各环节同步进行人员补强和储备，用工成
本及各类费用相应增加；3、受外部环境影响，海外产品交付环节压力及支出增加，国际收入占
比约为 19.18%低于预期，影响整体毛利率水平。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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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5月 1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811 新华文轩 2023/4/17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合计持有 55.4%股份

的股东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在 2023 年 4 月 26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
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得悉本公司董事会已通过《新华文轩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

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有关事项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故提议于本次 2022 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新增普通决议案，一并审议。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3年 4月 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 8号）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5月 18日
至 2023年 5月 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及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聘任本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师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相关事项的议案 》 √
7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8 《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 》 √

注：本次股东大会听取报告事项：《新华文轩 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 1-6项议案及第 7项议案的详情请分别详见 2023 年 3 月 29 日刊登的《新华文轩第五届

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新华文轩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8
项议案的详情请见 2023 年 4 月 25 日刊登的《新华文轩与成都银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公告》，上述
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 3、4、5、8项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6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4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5 《关于聘任本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师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相关事项的议案 》

7 《关于本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8 《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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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4 月 25 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1.15%，公司已于 4 月 25 日披露《新华文轩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4月 26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以涨停价收盘，股票价格短期波动
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经营环境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投资。

二、公司股票累积涨幅较大的风险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较大，2023 年 4 月 26 日收盘价格为 17.64 元 / 股，较 2023 年 3 月 27

日收盘价 11.50 元 / 股涨幅达 53.39%，短期涨幅较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6日


